
 
 

在公告中該關注變更點為納稅人直接把稅金繳予國庫或信用組織。 

登記報關單的海關機關可以實現收取納稅人繳納的稅金及依照規定將所已收取

的稅金匯入在商業銀行開立的國庫收取預算戶頭。 

在具體情況下，納稅人在國庫收取處、信用組織或辦理手續的海關機關自行申報及納稅。納稅人得

以選擇通過匯款或現金方式繳稅。 

本公告自 2014 年 10 月 01 日 起生效。 

 

 
 

自 2014 年 10 月 20 日 起，企業將依照第 23/2014/TT-BLDTBXH 號公告頒佈的表格以實現勞動僱用登

記。 

依該規定，當開始營運活動時企業必須進行勞動僱用登記並定期六個月和年度報告；此登記依第 05 

和 07 號表格來實現。 

此公告亦規定自開始營運活動三十天內，企業必須編製勞動管理簿，及當職權機關要求時必須出示。 

企業可以編製紙簿或電子簿但是必須保障足夠強制之內容，如：勞動者之姓名、性別、出生日期、

國籍、地址、身份證、技術專業程度、技能等。 

本公告取代第 06/1998/TT-BLDTBXH 號公告、第 29/1999/TTLT-BLDTBXH-BQP 號公告、第 20/2003/TT

-BLDTBXH 號公告。 

 
 

財政部剛頒佈第 128/2014/TT-BTC 號公告指導減免在經濟區及關口經濟區工作的

人士之個人所得稅。 

據此，依此公告指導納稅人獲得減免個人所得稅為居住者和非居住者依據關於個

人所得稅之法規、在經濟區工作，具體包括： 

I-  財政部剛頒佈第 126/2014/TT-BTC 號公告對於進出口貨物之稅務申報、繳納手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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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指 導 減 免 個 人 所 得 稅 對 於 在 經 濟 區 工 作 之 人 士（續）  

Không phải gạch chéo với hóa đơn tự in, hóa đơn đặt in bằng máy tính 

1. 個人與經濟區管理部、在經濟區的政府管理機關簽訂勞動合約及實際上在經濟區工作。 

2. 個人與在經濟區有經營場所之組織、個人簽訂勞動合約及實際上在經濟區工作。 

3. 個人與經濟區外之組織、個人簽訂勞動合約，但是獲得委派到經濟區工作以實現經濟區外的組

織、個人與經濟區管理部、經濟區的政府管理機關或在經濟區有投資及生產經營活動的組織、

個人簽訂之經濟合約。 

4. 在經濟區有固定經營地點的個人、個人組合，依照經濟區登記經營執照以實現各生產經營活動。 

減免 50% 給予所有對象。 

本公告自 2014 年 10 月 20 日 起開始生效並取代財政部於 2009 年 09 月 09 日 第 176/2009/TT-BTC 

號公告。 

 

 

 

 

 

 

政府剛於 2014 年 10 月 01 日 頒行第 91/2014/ND-CP 號法令，修訂、補充企業營所稅、個人所得稅、

增值稅及稅務管理之相關法令。 

據此，若干應關注之新焦點如下： 

 
 

 勞工直接獲享之福利且企業具有支出憑單、發票而其總支出額不超過計稅年度內

之實際月平均薪資則當確定課稅所得時將可扣除其費用。 

 實際發生費用相關企業之生產經營，包括各項支出具有福利性質直接給付勞工而企業具備按照規

定之發票、憑證如：給付勞工本身和家人之喪事、喜事禮金；旅遊資助，醫療費資助；在培訓機

構就學增強知識之學費資助；給予遭受天災、敵禍、意外、病痛影響之勞工家庭資助解困；獎勵

給予勞工子女學業成績優良；給予勞工節日、新年交通車費資助以及按照財政部指導其他具有福

利性質之支出款項；其總支出額不超過計稅年度內之實際月平均薪。 

 對於實施新投資計劃案獲取之所得和企業在工業區（其工業區係置於具有經濟社會條件順利之地

盤除外）實施新投資計劃案獲取之所得，其獲免稅兩年和繼後四年減免 50%應繳稅額。 

 企業之投資計劃案正在享受稅務優待而於 2009 年至 2013 年階段內具有投資補充在生產、經營過

程中常用之機械設備則由於投資補充其常用機械設備獲取之添加所得亦可享受如同其投資計劃

案在剩餘期限適用之稅務優待。 

IV-  企 業 營 所 稅、個 人 所 得 稅、增 值 稅 及 稅 務 管 理 法 指 導 之 新 規 定 

特有經濟空間領域及給予投資主提供特別順利的投資和經濟環境，確定劃分區域地

理，依據第 29/2008/ND-CP 號法令規定之條件、程序、手續以成立之經濟區。 

經濟區得以組織成職能區，包括：非關稅區、保稅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娛樂

區、旅遊區、都市區、居民區、行政區及符合於每個經濟區特點之其他職能區。 

企 業 營 所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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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企 業 營 所 稅、個 人 所 得 稅、增 值 稅 及 稅 務 管 理 法 指 導 之 新 規 定（續）  

 

 

對於採用延期付款或分期付款方式採購商品、服務其價值自二仟萬越盾以上，經營商根據其延期付

款、分期付款之商品、服務之採購合約，增值發票及非現金付款憑證予以申報、抵扣進項增值稅。

若尚未備有非現金付款憑證因按照合約未到期付款則經營商仍可申報、抵扣進項增值稅。 

購進商品、服務之付款方式係將其購進商品、服務價值與銷項商品、服務價值相互抵銷亦可視為非

現金付款方式。 

 

 

補充說明個人課稅所得之一些款項： 

雇主支付的薪酬而納稅人在所有形式下得以獲享之外之非現金或現金的

利益包括： 

 租房金、電費、水費及附加的各勞務（若有），無包括關於雇主提供給在工業區工作的勞動者

之房間、雇主在具有困難經濟社會條件的經濟區、地盤或特別困難的經濟社會地盤上給予勞動

者興建之房間。 

 雇主給予勞動者購買或繳納之人壽保險、其他無強制保險、轉入自願退休基金之累積餘額。支

付給個人的保險金、退休薪酬之前，保險公司、管理自願退休基金必須扣減稅金 10%對於積累

款項、繳入基金的累積現金必須相當自 2013 年 07 月 01 日雇主給予勞動者購買或繳入之部分。 

 給個人服務的會員費、其他勞務款項，如：保養身體、遊戲、體育、娛樂、美容。 

 
 

對於納稅人能滿足前年度的貨物、勞務之總收入自伍佰億盾以下就適用按季度來申報。 

年度企業營所稅申報或至企業分立、合併、併入、轉換企業類型（未含接收方

承受企業轉換之前的所有稅務義務之場合）、解散、終止營運活動之時間需進

行企業營所稅申報，除了依據關於企業營所稅之法規而對於每次發生自轉讓不

動產活動、其他經營活動之企業營所稅以申報之場合。 

增 值 稅  

個 人 所 得 稅  

稅 務 管 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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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負責任自收到有關到來自納稅者之結算稅務義務對於企業之分立、合併、併入、轉換企業類

型、解散、終止營運活動之資料、文件後於 15 （十五）天工作內進行檢查結算企業稅務。對於解散、

終止營運活動的企業，財政部指導稅務局訂定及使用獨立審計公司、辦理稅務手續組織之結果予以

儘快、順利實現檢查企業結算稅務。 

申報結算企業營所稅之文件包括： 

 結算企業營所稅之申報表； 

 年度財務報表或到企業之分立、合併、併入、轉換所有形式、解散、終止營運活動的時間之財務

報表； 

來自轉讓不動產之企業營所稅申報文件為轉讓不動產之企業營所稅申報表； 

按每次發生以申報企業營所稅之文件為企業營所稅申報表。 

本法令自2014年11月15 日起開始生效。除了有關到企業營所稅法之規定則適用於2014 年的計算企

業營所稅期。 

 

 

 

IV-  企 業 營 所 稅、個 人 所 得 稅、增 值 稅 及 稅 務 管 理 法 指 導 之 新 規 定（續）  

聲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法律簡訊主要為了提供更多法律資訊給予客戶。我們已竭力以確保所提供資訊的正確性，不過通過此法律簡訊所

提供的資訊內容未帶有絕對全面性，因此採用法律簡訊之前貴客戶應實現參考專業人士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